资产出借申请表
出借单位：
	出借资产
名称
	

	资产原存放地点
（教室号、实训室名称、存放位置）
	

	出借资产
编号、型号、台件数
	

	出借起止
时间
	年   月   日 ——     年   月   日

	出借事由
（用途）
	

	出借申请人签字
	
签字：

	实验中心
主任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签字：

	出借单位
分管院领导
意见
	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签字：

	资产归还，双方签字确认
	出借申请人签字：

日期：
	实验室资产管理员签字：

日期：

	备注
	


注1：根据上位文件要求，资产出借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。如需续借，请先归还后，再重新办理借用手续。特殊情况，借用时长需要超过6个月，请分管院领导签批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2：出借资产名称、资产原存放地点、出借资产、出借起止时间、出借事由（用途）项请使用打印机打印（宋体四号、粗体），其他项只能使用签字笔手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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